采购需求
前注：
1、本采购需求中提出的服务方案仅为参考，如无明确限制，投标人可以进行优化，提供满足采购人实际需要的更优（或者性能实质上不低于的）服务方案，且此方案须经评标委员会评审认可。
2、政府采购政策（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具体政策要求）：
（1）如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则投标人所投产品须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目录》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
（2）如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投标人应当执行《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皖财购〔2023〕853号）的要求，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绿色包装、绿色运输，同时，采购人将对包装材料和运输环节作为履约验收条款进行验收。
3、如采购人允许采用分包方式履行合同的，应当明确可以分包履行的相关内容。
一、采购需求前附表
	序号
	条款名称
	内容、说明与要求

	1
	付款方式
	合同生效后，支付合同价款的70%，合同期满后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剩余价款。

	2
	服务地点
	安徽省内，具体按采购人指定地点。

	3
	服务期限
	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0日。

	4
	本项目采购标的名称及所属行业
	标的名称：安徽省文化馆全民艺术普及资源库
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二、项目概况
本项目建设成果为全民艺术普及视频资源不少于37.5小时。根据全民艺术普及需要，紧扣基层群众文化需求，依托文化馆核心业务和优势资源，利用影像化、数字化等手段，建设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较高人文价值的原创性文化和旅游类微视频、音频、动画等专题资源，确保适应网络和新媒体传播特性。题材可包括群众文化活动、群众文艺创作、全民艺术普及、传统文化、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利用国家公共文化云、安徽公共文化云的传播优势进行全网展示和推广，助力我省全民艺术普及。

三、服务内容
（一）主要内容

为贯彻落实《“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财务司《关于做好2025年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项目和公共文化云建设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要求，在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下，安徽省文化馆开展2025年度全民艺术普及资源库项目工作。一是围绕特色品牌，结合文化馆组织开展群文活动、艺术创作、辅导培训等职能业务，拍摄制作系列艺术普及短视频，展现江淮大地乡村振兴、人民安居乐业新画面。二是依托我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结合群众文化活动、群众文艺创作、艺术普及课程、传统文化、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内容，制作以“家乡文化”为主题的视频资源。三是面向全省群众开展第三届“江南江北我的家”文艺作品征集活动，组织专家评选优秀作品，设置奖项增强活动吸引力，并对部分优秀文艺作品进行可视化翻拍，形成易传播、易宣传的微短剧、纪录片等资源。四是围绕特色旅游资源，利用AI等新技术拍摄制作旅游类微视频、动画等专题资源。五是围绕文化馆特色线上线下品牌活动，做好影像视频拍摄等宣传推广工作。
（二）具体实施要求

1、资源主题：正确导向，意识形态安全。

2、资源内容：挖掘我省特色资源，突出我省特色，具有较强代表性和较高传播价值。

3、资源结构：有规划，成系列，风格统一，体量合理，分集内容结构清晰，避免重复、冗长，适合互联网、抖音等传播。

4、资源版权：合法解决有关版权。

5、资源质量：不低于高清标准，画面清晰。视频剪辑合规、有逻辑。声音符合相关技术标准，无失真，配音、配乐得当。字幕使用规范，无错别字。解说得当，普通话发音。

6、摄像设备要求：提供至少双机位拍摄。

7、后期制作设备：运用国际通用非线性编辑系统Final Cut Pro 、Edius、Premiere；运用DaVinci Resolve进行色彩调整、校正；运用AE、PS、MAYA等软件进行视频包装设计。

8、资源格式标准：视频采用H.264编码方式，分辨率不低于1080p（1920×1080，16:9），可转换成高清、标清、网络播放等各种格式，包括AVI、MPEG、MP4、MOV、FLV等音频资源为MP3、WAV、MID、RMI、MOV、RA、RAM、ASF、MOD格式等。

9、积极依托国家公共文化云、省级主流媒体、安徽公共文化云和安徽省文化馆新媒体账号宣传推广。制作完成的短视频由投标人根据各平台特点开展针对化的宣传，通过省级主流媒体，安徽公共文化云，安徽省文化馆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进行线上宣传发布，开展不少于两场线上展播，服务人次不少于300万，视频平均观看量达5000人次。

10、该项目资源版权归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安徽省文化馆共有。

（三）成果提交

资源建设完成并通过省内验收后，以硬盘、网盘的方式向安徽省文化馆提交全部资源成果、素材及版权文件；项目执行情况需实时提交至公共文化云项目跟踪管理系统。

四、报价要求
1、投标人的响应报价包括提供服务的一切成本和费用、管理费、利润和税金，以及采购合同中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风险。
2、采购人后期不再追加费用，投标人自行考虑报价风险。

五、其他要求

1、本项目中标人须具有制作相关视频能力，应当自行取得相关服务许可，禁止未经许可或超越许可范围开展录制或播出相关视频。如因此导致采购人损失的，投标人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2、中标人应对服务方案不断完善，并根据采购人具体要求进行修改，直至采购人确认方可实施。

3、中标人必须接受采购人对项目执行情况、服务质量等的监督、检查和验收，并有权查看与项目直接相关的凭证和资料，中标人应予以配合。

4、如因国家相关政策、自然灾害或意外事件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项目正常执行的，中标人应及时以书面形式说明情况，并商采购单位研究提出解决方案。

5、本项目实施中产生的图文、音频、视频及融媒传播资料、素材等相关知识产权所有权归安徽省文化馆所有。中标人需确认项目执行过程及成果不涉及任何知识产权纠纷，并对之负完全责任。

6、本项目相关配套设施及服务均由中标人负责。责任范围以采购人确认的相应的文件中相关实施方案为准。

